在美國申請政冶庇護的來龍去脈  (一)
------------------------------------------------------------------------------------------

甚麽是政治庇護?

政治庇護是一種福利申請, 是幫助那些合符移民難民身份定義的人仕可以留在美國居住,工作,甚至可以拿到綠卡而成為永久居民。
何謂『難民』?

移民法難民的定義是任何人由於某些原因在過去曾受迫害,或有根据和理由害怕將會受迫害, 而不能或 不願意返回或接受自己國家和它的安全的保護。這些原因包括種族、宗教、國籍, 特殊社團的會員身份或政治 意見的不同。
如何申請政冶庇護?

在美國有兩種途逕申請政治庇護, 正面式申請和自衛式申請。


正面申請是指申請者剛到美國或身在美境內一年內主動向移民局要求申請玫庇。首先,申請人把申填表(Form I-589, 一式三份) 填好後寄到適當的移民局服務中心，之後會收到通知去打手指模, 然後在廿一天內會收到政庇面試的通知。一般來說, 面試會在遞表後四十三天進行。面試後申請結果會在六十天內發出。若申請未被接受,申請人有十六天時間去補充材料和反駁結果, 如果申請不被接受, 沒有身份的申請者案件將會被送到移民法庭處理,申請者可向移民法庭重新申請政冶庇護。

自衛式申請是指申請人因為沒有合法移民身份, 在收到遞解出境通知後, 而要求申請改冶庇護,這些申請通常是在移民法庭上遞交的。分別之處是前者只有申請人和玫庇官員在場,以問答形式進行; 而後者則在法庭上以訴訟形式進行,政府律師會提出證據去反駁申請人的案情, 亦會拿出證據向法庭要求要把申請人遣返到原來國家。
中國一胎法政庇申請

以前, 僑胞常用中國家庭計劃和一胎制為埋由, 申請政冶庇護,這些申請都下受接納,原因是依據當時法律, 反對一胎制不是政冶理由。在1996年，移民法被修改,開始接受在强制性家庭計劃下,曾過去曾受迫害,或有根据和理由害怕將會受迫害的人仕的政庇申請。如果申請人被強迫放棄懷孕, 接受不隨意的絕育手術, 曾因拒絕接受這些手術或曾對這類強制人口控制法律的其它抵抗,而受迫害; 或對這些手術和政策具有有根據的恐懼, 在移民法上使當作一種政治上的迫害。

但根據移民法第207(a)(5)條,每年最多只有一千人可以用强制性家庭計劃為理由取得難民身份或獲得政治庇請,那些拿不到配額的會得有條件性的批資格,要等到最終有配額為止。
申請人如何証明自己合符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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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拿到政治庇護， 申請人必須提出證明: ( 1 ) 他或者她恐懼會遭受迫害或過去有受迫害的證據; ( 2 ) 這些恐懼是有根據的; (3) 這樣的迫害是基於種族、宗教、 國籍、 特殊社團的會員身份、或政治 意見的不同; 而且( 3 ) 沒有原因不能或不應接受政治庇護。 最高法院解釋所謂 " 迫害"必須是根據過去的迫害或有足夠證據相信他或她若回去會受迫害的客觀證據。 大多法院認為迫害包括:謀殺， 折磨(拷問)， 拘留， 奴隸和長期的虐待。有時，迫害可能也包括經濟因素， 但它通常一定同時有很嚴重的其它形式的迫害。 近年來， 性迫害如女性器官的侵患，同性戀，性疾病傳染已被用來作申請庇護的原因。 不構成迫害的事件包括:一般侵患、簡短拘留、或監禁，社會經濟貧苦，一般居民不寧，或拒絕國家兵役，或此申請人在其國家因犯法而受到刑法處分。

要證明其將會受到迫害，此人必須有客觀的證據，如:

· (1) 他或她具有一些信念或特性使迫害者會以懲處方式去改變此人;

· (2)迫害者已經知道，或將要知道此人具有這個信念或特性;

· (3) 迫害者有懲罰此人的能力; 而且

· (4) 迫害者已有要處罰以人的意願。

同樣，國家的政府必須造成這個迫害，除非是政府不能或者不願意提供保護，反對其它團體的迫害。同樣地，這種極可能會受迫害包括客觀與主觀的因素，其迫害必須基於在上面提到的五個原因之一。在申請過程中,申請人是有責任去證明迫害的事實, 拿出所有證件來證明自己情況。 這包括宣誓書， 新聞文章， 國家報告， 和其他的迫害證據。 然而，法院知道逃難的人一般不會拿必需的證據隨身，因此時他們的證詞和一般有關此國人權狀態的報告，也許足夠證明案情。 
有時申請人雖有證明其會受迫害的根據，可是因法令或謹慎的原故而拒給庇謢簽證。例如申請人在來美之前，已在第三個國家中安頓了，那他就不合資格。安頓了意味著他已在此第三國得到居留權、公民權、或其它型式的居留權，且在此國進出也是因為同樣的迫害。同樣地， 如果此人曾迫害其他人， 是一個危險人物， 或者對美國社區構成危險，他或她的庇謢將於法令不合。最後，庇謢亦可能因其他原因而被拒絕 (例如此外國人用假證件、多次被補 - 即使沒有訂罪、或欺騙美國政府等等。)

拿到政庇又如何? 拿不到又怎樣?

當政庇申請被接納後,申請人將被發一張I-94表格, 證明您能無限期地停留在美國作為asylee , 並被批准在美國工作。您可以從移民局獲得一張相片身份文件,叫「就業授權文件」(EAD 卡) 。您並且能請求申請配偶和孩子(未婚和在21 子女)來美 。一年後您更可申請綠卡,成為美國永久居民 (一胎制申請除外)。
拿不到政治庇護者可以在移民法庭中重新申請,如果再次失敗,可以上訴至移民上訴庭,甚至上訴至聯邦法庭。
以上文章由司徒百良律師事務所提供,內容只供讀者參考,不是法律意見。如有問題,可找司徒律師諮詢。電話732-986-3888.  地址: 190 Route 27, Edison, NJ 08820.  www.SZETO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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